
臺中市居家在宅托育服務契約 
113年9月24日制定 

　契　　約　　內　　容 說　　　明 
立約人             （以下簡稱委託人）委託 
               （以下簡稱托育人員）照顧收托兒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民國    年    月    日生，
以下簡稱收托兒童）共   人，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1、​ 請比對身分證及戶籍資料，注意身分資
料之核定。 

2、​ 委託人如未成年且未結婚，應得其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契約方生效。 

3、​ 收托兒童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年齡
等，可依實際人數增加空格。 

一、托育期間 
(一)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收托，自收
托日起1個月內為適應期，於適應期間雙方可終止本契
約。 

(二)收托方式及時間 
⬜半日托育：每週    至週    ，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每日收托時間在6小時以內) 
⬜日間托育：每週    至週    ，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每日收托時間超過6小時且在12小時以

內) 
⬜全日托育：每週    至週    ，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每日收托時間超過16小時) 
⬜夜間托育：每週    至週    ，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每日收托時間於午後8時至翌晨8時之

間 
⬜延長托育：每週    至週    ，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延長原定托育時間之托育服務) 
⬜臨時托育：每週    ，時間：    時    分至每週    ，時間：   

時    分(前五項以外之臨時性托育服務) 
(三)委託人要求托育人員之服務： 
⬜不包含國定假日。 
⬜包含國定假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托育期間，雙方均應依本契約條款履行權
利義務，宜明白約定。 

二、收托方式節錄「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
記及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之內容。 

三、收托時間為判定雙方是否逾時或短少時
數之基礎，亦應載明。 

四、全日托育不利親子關係及兒童發展，建議
僅於特殊情況及工作所需期間進行全日
托育。 

五、國定假日依行政院人事總處公布；非全民
放假之特定假日或颱風假，當日是否給
假，托育人員與委託人可自行約定。 

 

二、托育處所及接送方式 
(一)地址：                                           
(二)接送收托兒童時由           負責，與兒童之關係

___________。 
(三)非由指定負責人接送時，委託人應盡事前告知責任。    

一、​明列詳細托育服務地址。 
二、​接送方式，關係兒童之人身安全，必須約

明各項細節，以免發生事故時，責任不
明。 

三、​不可由12歲以下或不適當之人接送收托
兒童。 

四、​為顧及兒童人身安全，若更改接送幼兒
者，須事先通知托育人員，並出示身分證
明文件。 

三、委託內容 
托育人員接受委託人委託，應善盡職責，並提供以下服務，以

協助其完成各階段之發展： 
(一)提供清潔、衛生、安全及適宜兒童發展之托育服務環

境。 
(二)提供兒童充分之營養、衛生保健、生活照顧與學習、遊

戲活動及社會發展等相關服務。 
(三)提供兒童之育兒諮詢及相關資訊。 
(四)記錄兒童生活及成長過程。 
(五)協助辦理兒童發展之篩檢。 
(六)其他有利於兒童發展之相關服務。 

1、​ 此委託內容乃節錄「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3條有關居家式托
育人員應提供之服務內容。 

2、​ 如有其他委託內容，如孩子的定期預防
注射由誰負責、要求托育人員每週幾次
帶收托兒童至戶外散步等，可於達成協
議後，依實際需求增加或修改，載明於契
約。 

3、​ 托育人員提供托育服務，應進行相關紀
錄之撰寫，並留有書面紀錄(例如寶寶日
誌或托育日誌)，紀錄內容包括：兒童飲
食、出缺席、生活作息、教保活動、緊急
事件及其他特殊事件等。 

四、托育服務費用 
(一)托育費(不含副食品費)每月新臺幣         元整。委託人

於每月       日以前，以⬜現金⬜轉帳⬜支票支付當月
托育費用予托育人員，托育人員須開立收費證明予委

1、​ 契約內應明定收費項目、金額及繳費時
間等，以確定雙方權利義務，避免無謂糾
紛。 

2、​ 逾時接送及托育時間短少，可能影響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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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 
(二)延托費：委託人於原簽定契約時間內提早送達或逾時

接離收托兒童時，每小時應支付托育人員        元。但提
早或逾時     分鐘以上，未滿30分鐘者，以半小時計；逾
30分鐘，未滿1小時者，以1小時計。一個月逾時超過 
     次，或合計逾時超過     小時者，托育人員與委託人
應重新議定托育時間及費用，或得終止契約。 

(三)臨托費：委託人臨時要求於原簽定契約時間外增加之
托育時間。 

平日(週一至週五)以每□小時或□日            元計； 
假日(週六、日及國定假日)以每□小時或□日     元計。 
(四)幼兒滿      個月以上 
⬜副食品         元/月(每月   餐正餐、   餐點心)。 
⬜家長自備。 

方的生活作息導致糾紛的發生，故有必
要就托育時間、接送方式、逾時加收費用
問題等事項，詳加約定，以杜爭議。 

3、​ 計算逾時接送或托育時數短少之次數，
亦可約定以一定期間為計算範圍。 

4、​ 收退費標準管理機制：由各地方政府成立
「托育人員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參酌
轄內物價指數、當地區最近2年托育人員
服務登記收費情形，依托育服務收托方
式分區訂定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
及基準，並定期公告轄內分區收費情形。 

5、​ 托育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30日計算；收
費證明不限形式。 

五、暫停托育服務 
(一)委託人要求暫停托育服務，托育人員溢收之費用​
⬜無須退還​
⬜依比例退還。但未送托之期間連續超過    日，托育人
員得終止契約。 

(二)委託人要求暫停托育服務，達   日以上，超過部分須支
付半薪。 

(三)托育人員請假應於事前   日告知委託人，並依比例退

還該部份預付之費用。但連續請假超過⬜   日⬜   月，
委託人得終止契約。雖未連續請假，但一個月中總請假
時間合計超過⬜    日、⬜   週時，亦同。 

(四)倘收托兒童罹患水痘、腸病毒等高傳染性及其他法定
傳染病，應即在家休息，並按請假天數比例核算退費金
額。 

(五)傳染性疾病退費以月為原則，每月以30日計算。 
(六)托育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若有婚喪假、特休等應

保親雙方協議。 

一、任一方暫停托育服務都可能造成另一方
生活上的影響，且牽涉停托退費的計算，
常會是托育人員與家長糾紛的導因，因
此最好於契約中明確約定暫停托育服務
的規則及退費計算方式。 

二、為維繫雙方合作關係，建議委託人若要長
期暫停托育服務，最好能支付半薪，避免
造成雙方的不信任感。 

三、暫停托育服務原因有許多，如兒童生病、
父母要帶兒童出國等，如遇特殊狀況可
屆時再協商暫停托育服務的退費方式。 

四、兒童對於傳染疾病抵抗力較弱，如感染傳
染性疾病（如腸病毒、水痘等）時，為保護
身體健康安全，並避免其他兒童遭受感
染，若有疑似或確定感染法定傳染病應
留家照顧，並退還相關費用。 

六、探視 
(一)委託人於受托期間探視收托兒童，托育人員如無正當

理由，不得推托拒絕。 
(二)委託人欲探視收托兒童應避免造成收托兒童及托育人

員生活作息上的困擾。 

一、​委託人探視前可以電話告知托育人員。 
二、​原則上委託人應可隨時探視收托兒童，

但如探視之時間太長，次數太多或時間
不當，都可能對受托人造成不便，不應毫
無限制。 

三、​若有特殊或緊急事項，委託人欲增加探
視時間及次數，可與托育人員另行協商。 

七、緊急事故之處理 
(一)收托兒童於托育時間內發生急病、重病或意外事故時
，托育人員應立即予以緊急救護、處理或送醫，並應立
即通知委託人或下列委託人指定之緊急聯絡人。委託人
之緊急聯絡人如下： 
1.        ；與收托兒童之關係    ，電話         。 
2.        ；與收托兒童之關係    ，電話         。 
3.        ；與收托兒童之關係    ，電話         。 

(二)無法及時通知或通知不到時，托育人員應先依收托兒
童之最佳利益，作必要之處理，並繼續前項之緊急聯
絡。 

(三)收托兒童於托育時間內發生急病、重病或意外事故，
有緊急送醫治療必要時，以消防機關救護車安排至事
故現場就近適當醫療機構為原則，至於其他有送醫治
療之必要時，應優先送往委託人指定之醫院就醫診治
（委託人指定之醫院，請參考收托兒童健康狀況表）。如
委託人未指定、或委託人指定之醫院拒收或無法處理
時，托育人員得送往其他醫院。 

一、緊急聯絡人應確實填寫可聯絡到的人及
電話，除孩子的監護人外，應增列可聯
絡到的其他親人及電話，避免托育人員
聯絡不到兒童家人延誤處理。 

二、兒童平日就診之醫院，保有完善病歷，家
長宜指定該院為緊急就醫醫院，對醫生
診治兒童及托育人員緊急處理程序均有
助益。 

三、緊急聯絡人或指定之醫院，可視需要增
加。 

四、考量收托兒童緊急送醫時，須掌握送醫前
每一搶救時間，倘發生兒童父母指定之
醫院非消防機關救護車轄區內時，仍應
以119消防機關救護車送醫安排為考量
依據。 

八、托育人員責任 
(一)優先考量兒童之最佳利益，並專心提供托育服務。 

一、托育人員應配合「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登記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9條及第11條
所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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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收托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訂定

書面契約。 
(三)對收托兒童及其家人之個人資料保密。但經當事人同

意或依法應予通報或提供者，不在此限。 
(四)每年至少接受18小時之在職訓練。每2年所接受之在

職訓練，應包括8小時以上之基本救命術。 
(五)每2年至少接受1次健康檢查。 
(六)收托兒童當日前，投保責任保險。 
(七)托育人員及其共同居住之成員無下列情事之一： 

1.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之罪、性騷擾防治

法第25條之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

判決確定。但未滿18歲之人，犯刑法第227條之罪者，

不在此限。 
2.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

決確定。 
3.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各款 所定行

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4.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經

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5.有客觀事實認其身心狀況有傷害兒童之虞，經主管機

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或其共同居住之人有客觀事實

認有傷害兒童之虞。 
6.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7.曾犯家庭暴力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之日

起5年內。 
(1)第7款第5目之認定，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

請相關專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

家組成小組為之。另經主管機關認定事實消失，居

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仍得依本法提供居家式托育服

務。 
(2)上述事項如應告知而未告知，造成委託人及收托兒

童發生任何損害，概由托育人員負責。 
8.托育人員應每日記錄兒童狀況，並提供書面紀錄予委託

人。 
9.當托育人員收托2人以上兒童時，如收托兒童感染法定

傳染病，托育人員得視其他兒童權益，要求暫停收托。 
10.托育人員收托人數應符合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

及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 

二、托育人員於開始收托兒童前，立即投保之
責任保險指一般責任險之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係承保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發
生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
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
賠償請求時，由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
賠償之責。 

三、考量兒童對於傳染疾病抵抗力較弱，為避
免兒童間相互感染，若有感染法定傳染
病托育人員得要求委託人自行留家照
顧。 

九、委託人責任 
(一)委託人應確實告知，不得隱瞞收托兒童之體質、遺傳

或特殊疾病、過敏藥物與食物等(請參考收托兒童健
康狀況表)，以利托育人員照顧。倘因委託人未告知致
收托兒童發生事故時，托育人員不負相關之責任。 

(二)委託人應將維護收托兒童身心健康應注意之事項，預
先告知托育人員，並提供必需之藥物、器材及使用之
方法。如委託人應告知而未告知，兒童因而發生任何
傷害，應由委託人負責。 

(三)收托兒童有注射預防針或生病就醫之情事時，應由委
託人負責帶收托兒童前往求診或治療。情況緊急時，
托育人員應先徵得委託人同意，由托育人員代理之，
但委託人應負擔托育人員之交通費及代付之醫藥費。
托育期間收托兒童之兒童健康手冊應交付托育人員
以供使用。 

一、兒童如有特殊疾病或需要，家長應預先告
知托育人員，以免突發狀況托育人員措
手不及，傷害兒童，並避免糾紛的發生。 

二、若有未列於本契約中的特殊疾病，可自行
填寫於其他欄位中。 

三、委託人與兒童之關係及權利，應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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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託人帶收托兒童求診治療後，應詳實告知托育人員
後續照護應注意事項。反之，若由托育人員代理時，
亦應告知委託人。 

(五)收托兒童若需使用藥物，家長須填寫餵藥委託單或於
寶寶日誌上填寫餵藥用法，內容包含日期、幼兒姓
名、藥物劑量(如藥粉1包，藥水5cc)、服藥時間(一般
藥物與發燒藥物需隔多久)、家長簽名，同時附上醫囑
用藥處方明細單(藥袋)，托育人員需核對處方明細內
容、就醫日期、用藥天數及次數、劑量再進行餵藥，托
育人員用藥完畢須留有用藥紀錄(紀錄在寶寶日誌或
App)。 

(六)委託人應每日詳閱托育人員提供之兒童生活紀錄並
予簽名，以了解托育人員照顧收托兒童之狀況。 

(七)委託人應確保對收托兒童有親權或監護權，與收托兒
童之關係為________ ，若與收托兒童的關係有改變
時，應立即通知托育人員。 

(八)委託人應妥善保護托育人員個人資料不外洩。 
(九)委託人應提供兒童之奶粉、尿布及其他衍生的消耗性

日用品(______________)。若委託人未提供時，得由
委託人與托育人員議定處理方式。 

(十)委託人倘需暫停托育服務，應事前告知托育人員。 
(十一)收托兒童感染法定傳染病時，委託人應暫時將兒童

停止送托。 
十、契約之終止及繼續 

(一)如一方違反本約重大事由或發生可歸責於一方之重
大事故，他方可終止契約。 

(二)如有非上述狀況，一方違約，經他方得限期改善仍不
改善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三)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導致本契約無法繼續履行，
經托育人員登記服務處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相關專業機構、團體協調，仍
無法改善時，可終止契約。 

(四)契約終止時，應將委託人為收托兒童所準備之物品剩
餘部分，如數返還。 

(五)契約終止時，因可歸責於托育人員之事由，托育人員
應將溢收之托育費用退還給委託人。 

(六)除以上情形外，若在適應期內終止托育關係，則費用
依比例退費(以30天計算)。若適應期後一方欲終止契
約時，應盡最大善意於一個月前通知他方。但可歸責
他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若未依約預告
，則不得要求退費。 

(七)托育人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
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合作對象者，如發
生該要點第8條第1項規定情事之一，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即終止準公共契約，2年內不得再行提出簽約
之申請。 

(八)托育人員終止準公共契約日起3個月為轉介期，家長
(即委託人)仍可獲托育補助，以維家長權益，超過3個
月則不予補助；家長如持續送托請逕洽兒童戶籍所在
地之區公所申請育兒津貼。 

有關退費金額，則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
告之收退費項目及基準辦理。 
 

十一、協調與管理 
(一)因本約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量以協商方式處理，委託

人可委請托育人員登記服務處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辦
理居中協調。 

(二)一方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時，他
方得配合前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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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     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非專屬管轄法院，但小額訴訟部份，依民事訴訟法規
定辦理。 

一、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當事人得以合
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故如有合意管轄
之約定，則以約定之管轄法院優先管轄。
惟仍應注意民事訴訟法關於小額訴訟及
專屬管轄之規定，不得合意變更。 

二、小額訴訟為10萬元以下之訴訟，簡易訴訟
則為50萬元以下之訴訟。訴訟程序較簡
易，但與一般法律訴訟具相同效力。 

十三、附則-節慶獎金約定 
(1)​ 年終獎金：為勉勵托育人員照顧之辛勞，委託人得於

每年農曆春節前致贈托育人員年終獎金，致贈原則為

：服務滿1年者，支付1個月托育費；不足1年者，以實

際收托月數依比例給予；不足1個月者不給予。 
⬜無須支付。 
⬜提供禮品。 
⬜提供獎金，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 
(支付時間⬜當年底⬜隔年農曆過年前) 
 

(2)​ 端午禮金：委託人得於端午節前致贈托育人員 
⬜無須支付。 
⬜提供禮品。 
⬜提供禮金，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 

(3)​ 中秋禮金：委託人得於中秋節前致贈托育人員 
⬜無須支付。 
⬜提供禮品。 
⬜提供禮金，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 

 

1、​ 家長及托育人員雙方可約定是否給予年
終獎金或禮金。 

2、​ 節慶獎金係指托育契約期間遇到端午
節、中秋節等節日，家長與托育人員雙方
可約定是否給予禮金或禮品。 

二、前述條款如不符雙方之需要，或有其他特
別約定，除直接修正相關條文外亦可於
此處修正或補充，以切合實際狀況。 

十四、其他約定： 家長與托育人員雙方其他約定須符合平等互
惠原則，且不得違反本約約定、消費者保護
法、民法及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
目及基準等規定。 

十五、本契約1式2份，由甲乙雙方各執1份。  

委託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電話：                
托育人員：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立契約人應與前文所載相同。 
二、簽約後，契約每1頁間應記得蓋上騎縫章

，以避免遭抽換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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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小叮嚀 

1、​ 托育人員適用行政院人事總處公布的國定假日 (即放假日同公務人員)，若遇5月1日(勞動

節)…等勞工假是否給假，應與家長雙方合意約定。 

2、​ 所列收退費內容應符合「臺中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規定，查詢網址: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461412/post 

3、​ 針對本契約內容，建議托育人員應提供家長合理的審閱期，另請家長確認該內容是經雙方

合意的，再行簽約。 

本市消費者服務中心電話：請撥打「1950」即由專人服務 (家長可洽詢托育消費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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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托兒童健康狀況表 

收托兒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  乳名：______________　血型：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生日：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父親姓名：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 

母親姓名：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 

1.為使托育品質提高，以利托育人員於照顧期間盡最大照顧之責，請委託人提供下列資料：​

收托兒童的身體狀況如下 

(1)有無過敏體質：□無 □有 ，何種狀況：                                      

(2)過敏類別：⬜食物：                  ⬜藥品：                              

⬜動物   ⬜花粉  ⬜塵蟎   ⬜其他                             

(3)有無下列疾病或狀況：⬜無  ，⬜有(⬜氣喘 ⬜癲癎⬜蠶豆症 ⬜心臟病 ⬜蕁麻疹 ⬜慢

性支氣管炎 ⬜異位性皮膚炎 ⬜熱性痙攣⬜慢性中耳炎 ⬜唐氏症⬜早產 ⬜腦性麻痺

⬜發展遲緩 ⬜自閉症⬜過動 ⬜聽障 ⬜視障 ⬜其他：　　　　　　　　  　　                              

(4)照護應注意事項：                                                              

(5)特殊飲食習慣：⬜無　⬜有                                                      

(6)曾接外科手術⬜無  ⬜有，病名：                ，照護須注意事項：                                 

(7)其他應注意的健康狀況：                                                        

2.收托兒童接種疫苗：⬜家長自行處理；⬜其他:                                           

3.收托兒童生病就醫：⬜聯絡家長，由家長自行送醫 

⬜緊急時請先聯絡家長再由托育人員送醫 

⬜其他                          

4.⬜指定就醫之醫院：   

(1)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主治醫師：                       

(2)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主治醫師：                       

(3)__________________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主治醫師：   ​

⬜未指定就醫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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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托兒童若有疾病，應先告知，並教導緊急處理有關事項，若屬非人為及突發重病，概非托育

人員之責任。 

6.您給托育人員的叮嚀：  

                                                                                     

                                                                                

家長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托育契約簽約注意事項【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 托育期間方面 

1.​國定假日、例假日、颱風假是否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規定或臺中市政府宣布休假而停止收

托，得由立約雙方協議之。 

2.國定假日、例假日、颱風假是否收取托育費用，得由立約雙方協議之。 

2、​ 委託內容方面 

托育人員原則提供托育契約訂定之照顧服務，委託人如有其他特殊委託需求(如：固定陪同就醫..

等)，立約雙方應簽訂委託同意書或將特殊委託事項增訂於托育契約中。 

3、​ 委託之報酬方面 

   1.是否給予托育人員三節、年終之禮金或禮品，得由立約雙方協議之。 

2.受托兒之奶粉、尿布、所需消耗性日用品等由委託人提供。若委託人未提供時，得由委託人 

  給予托育人員費用代行購買，其代行購買所需費用由立約雙方協議之。 

3.相關涉及費用之事項，請立約雙方應明定於契約中，以避免日後產生爭議。 

4、​ 委託人責任 
1.​受托兒如有用藥需求，委託人須填寫「餵藥委託書」(向各區托育服務中心索取)並確實告知托育

人員相關餵藥須知。 

   2.委託人應確保對受托兒有親權或監護權，若與受托兒的關係有改變時，應立即通知托育人  
     員。 
5、​ 立約雙方針對本局所提供之托育契約範本內容如有異議，經雙方同意後，得依實際托育需求修

改該契約範本內容。   

 
※本注意事項係針對簽訂托育契約時常見問題之彙整，如立約雙方確有上述需求應另協議具體內容，

並加註於托育契約中，以保障雙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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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                (簽名或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托育人員：                (簽名或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小叮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為了建立優質、專業的家庭托育服務模式，以滿足眾多家長托兒之需求，特委

託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托嬰中心，藉由輔導托育人員發揮專業知能，協助家長選擇適任之合格優質

托育人員，使幼兒獲得妥善照顧。同時發送貼心小叮嚀提醒各位家長，共同打造幼兒之托育安全環

境。 

1.​ 睡姿的建議：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手冊指出，應排除任何可能引起嬰兒呼吸道窒息的因素，而

趴睡容易造成窒息，故建議寶寶睡姿應該仰睡，甚至側睡容易翻身成趴睡，亦不建議。另美國兒科學會及

臺灣兒科學會相關研究皆指出造成嬰兒猝死的高危險因素之一是趴睡，因此建議嬰兒每次睡眠都應該仰

睡，側睡並不安全。 

2.​ 慎選托育型態：基本上不鼓勵父母採用24小時全日托育的方式，因為在長時間未與幼兒親密接觸的情況

下，容易造成親子關係的疏離。已選擇全日托育型態之家長，則請多了解保母托帶孩子的適應狀況，並於

工作之餘保有與幼兒相處的時光，維持保親關係。 

3.​ 收托結束時確認嬰幼兒：建議父母於每次收托結束時詳細確認嬰幼兒之身心情形，並可觀察托育人員實

際托育孩子的狀況(包括與收托孩子的互動、對孩子情緒的處理…等)，以及托育人員與嬰幼兒的互動狀

況是否良好。 

4.​ 小心腸病毒：臺灣因為地處亞熱帶，氣候濕熱，適合腸病毒生存與繁殖，所以全年都有腸病毒病人。若嬰

幼兒經醫師診斷感染腸病毒時，需特別注意觀察是否出現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並迅速送往大醫院就醫

，避免病情惡化。若想知道更多相關資訊，可逕洽當地衛生局或至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

(http://www.cdc.gov.tw)，或多利用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服務專線：1922 

5.​ 申訴專線：如遇有托育費用、托育品質等托育相關事項欲申訴及建議，可逕洽本局反應。申訴專線：1999(
市民專線)或請洽詢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家長：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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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托育服務及相關福利措施，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告知有關本局對於個人
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等相關事項如下，請立同意書人詳閱後簽章： 

1、​ 蒐集之目的：  
為配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臺中市立案托嬰中心等單位推動托育服務及相關福利措施，本於法定
職務所為個人及同住家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2、​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例、醫療、健康檢 
    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全國保母登記資訊網及保母托育服務資料庫中社區保母系統相關人 
    事資料、保母編號、技術證號、在職訓練、托育服務資料調閱及其他足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辨識之個人資料。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本局因執行職務所必須保存之期間或依相關法令規定之保存期 
限。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必要時包括境外）。 
(3)​ 利用對象及方式：本局依法定職務為必要之登錄、記載及處理。 

4、​ 台端就本局保有台端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 得向本局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但應給付必要成本費用。 
(2)​ 得向本局請求補充或更正；但必須為適當之釋明。 
(3)​    得向本局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但本局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非屬 

   本同意書個人資料利用情形，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可為之。 
5、​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或要求刪除相關個人資料，本局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程序
，致無法進行維護或登錄台端之權益，得停止雙方服務關係，以利方案進行。 

------------------------------------------------------------------------------------------------------------------------------ 
1、​ 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及臺中市立案托嬰中心等單位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充分了解，貴單

位蒐集、處理、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2、​ 本人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7條規定提供個人資料均屬正確，並主動補充最新資料給予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居家托

育服務中心及臺中市立案托嬰中心等單位作為特定目的及公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 
3、​ 上述告知事項本人已詳細閱讀，並同意資料使用，以促進公益。 

    　　　　　此致    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         
    受告知人（即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居托中心：臺中市第五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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